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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文强制。

    为加强定型包装饮用水生产企业的卫生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保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特制定本

标准 。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江苏省

卫生防疫站、武汉市卫生防疫站、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广州市卫生防疫站、湖北省卫生防疫站、无锡市卫

生防疫站、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天津创好饮水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市中联水业有限公

司、武汉天天同净饮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陶勇、刘洪亮、林萍、鞠琳、王宏、黄蓓、赵亢、万美华、张岚、陈晓东、陈亚妍、

段璞 、蒋 晓波、展景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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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包装饮用水企业生产卫生规范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定型包装饮用水生产企业的原水及防护、生产场所设计与设施、生产设备和生产过

程、生产人员、卫生管理、成品贮存和运输等方面的卫生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纯净水、净水、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718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GB/T 8538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 17323 瓶装饮用纯净水

    GB 17324 瓶(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 19298 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

    Q 94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生活饮水水质卫生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1发布

    生活饮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1发布

    生活饮水检验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1发布

术 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纯净水

    以符合《生活饮水水质卫生规范》或《生活饮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要求的水为原水，通过反

渗透法、蒸馏等深度净化制得的不含任何添加物，可直接饮用的水，其水质应符合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

标准的要求。

3.2

    净水

    以符合生活饮水水质卫生规范或生活饮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要求的水为原水，经深度净化

处理制得，可以直接饮用的水，其水质标准应符合饮用净水水质标准的要求。

3.3

    瓶装饮用水

    以符合生活饮水水质卫生规范或生活饮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要求的水为原水，经过深度净

化处理制得，可以直接饮用的水，其水质符合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3.4

    深度净化

    对已经符合生活饮水水质卫生规范或生活饮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要求的水，用各种方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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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炭吸附、微滤、超滤、反渗透、电渗析、蒸馏、离子交换树脂等)组合成的不同的水处理工艺进行净化

处理

3.5

    定型包装饮水

    以符合食品包装材料卫生标准和涉水产品卫生要求的材料做固定包装，其水质经过深度加工处理，

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并符合相关饮水卫生标准的商品水。

4 原水及 其卫生 防护要求

4. 1 生产用原水水质必须达到生活饮水水质卫生规范的要求。对原水水质进行定期监测，水质监测遵

照《生活饮水水质卫生规范》中的要求进行。

4.2 对以非市政供水为原水的生产企业，其原水水质必须达到生活饮水水质卫生规范的要求。水源的

选择和卫生防护、水质监测和检验必须遵照《生活饮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的要求进行。一旦水

质有变化应采取措施，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4.3 水处理系统不得用水泵直接与市政公共供水管网相连接。

5 工厂设计与设施卫生要求

    新建、改建和扩建水厂工程项目的厂址选择、厂区设计、设备设施及生产工艺等需经卫生行政管理

部门审批，批准后方可开工实施

5. 1 选址

5.1.1 厂址应选在地势干燥，交通方便，不易受污水和其他废弃物侵害的地段。

5. 1.2 厂区周围不得有粉尘、烟雾、灰沙、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源，不得有昆虫大量

孽生的潜在场所。

5.2 布局

5.2. 1生产区与生活区分开，必须设置水处理车间、灌装车间、检验室、回收容器清洗消毒间、成品贮存

间、包装材料和原辅材料贮存间、缓冲间和更衣室。

5.2.2 建筑物、设备的布局与工艺流程衔接要合理，减少迁回和往返，避免人流物流混杂交叉。建筑物

结构完整，能满足生产工艺、卫生管理和产品质量的要求。

5.2.3 厂区道路应采用便于清洗的混凝土、沥青及其他硬质材料铺设，路面平坦，不积水。厂区内空余

地面应进行绿化。

5.3 生产 车间

5. 3. 1 厂房与设施必须结构合理、坚固、完善，按工艺流程合理布局，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经常

维修保养，保持良好状态。

5. 3.2 生产车间内地面:应能防水、防腐蚀、防渗漏、防滑、无毒、易冲洗、易消毒，地面有一定的坡度

(1. 0%̂-1. 5%为宜)便于排水，有良好的排水系统。生产车间内墙壁:应能防水、防潮、防霉、无毒、易冲
洗、易消毒，墙壁用浅色瓷砖或相当的建材砌至房顶，顶角、墙角呈弧形，便于清洗。生产车间内天花板:

应能防水、防潮、防霉、易冲洗，表面涂层牢固且无毒。在结构上能起到减少凝结水滴落的效果。生产车

间门窗:应严密，采用不变形、耐腐蚀的材料制作。如有内窗台应下斜45'.

5.4 设施

5.4. 1 生产车间内必须有防蚊蝇、防鼠、防虫等设施，门应能自动关闭。

5.4.2 洗手设施:水处理车间和灌装车间的进口处适当的地方须安装洗手设施，开关应采用非手动式。

5.4.3 消毒设施:水处理车间和灌装车间进口处必须设有与通道等宽、长1. 5 m以上、深10 cm^

20 cm的鞋靴消毒池或其他消毒设施。

5.4.4 通风设施:水处理车间和灌装车间内必须安装通风设备，其流向应避免从非清洁区域流向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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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送风口必须安装易于清洗、更换的耐腐蚀防护罩，进风口必须距地面2 m以上，并远离污染源和
排气口。灌装车间应设置空气净化和消毒设施，其空气清洁度应达到10 000级，灌装局部空气清洁度

应达到100级。成品水储存罐的通风口应有过滤装置。
5.4.5 更衣室、淋浴室和厕所:必须设有与职工人数相适应的更衣室、淋浴室和厕所。更衣室应与生产

车间相连接，厕所应设置在生产车间外侧，其门窗不得直接开向生产车间，厕所一律设冲水装置、洗手和

干手装置。地面平整，有一定坡度，以便于排水，采用便于清洗、消毒的建材铺砌，厕所的门窗必须设纱

窗纱 门。

5.4.6 废水、废物排放系统:必须设有废水、废物排放系统，其排放标准应符合国家有关排放标准要求

更衣室、淋浴室和厕所的排污管道应与车间排污管道分开。应在远离生产车间和产品储存库的适当位

置设置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结构严密，能避免蚊、蝇、虫和有害动物的擎生，能避免其中废弃物污染厂

区道路、厂房、产品和设备等。

5.5 设备

5.5. 1 水处理设备、灌装线、输水用管材、管件和储水容器必须是经卫生许可的产品。

5.5.2 灌装线必须采用自动化设备(禁止手工灌装)，灌装线设备与水接触的材质必须无毒无害，不得

影响处理后的水质。

5.5.3 用于水处理、灌装和其他设施消毒的设备、消毒剂必须是经卫生许可的产品。采用的消毒方法

在生产使用中应方便、有效。

5.5.4 添加强化剂必须采用自动化控制设备，禁止采用人工方法添加。

6 工厂 的卫生要 求

6.1 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企业应配备经专业培训的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其职责是对本单位的卫生工作进行全面管理，

宜传和贯彻相关的卫生法规和标准，监督检查相关的卫生法规和标准在本单位的执行情况，制定本单位

的各项卫生管理制度，建立管理技术档案，配合卫生主管部门做好从业人员的培训、体检工作。

6.2 维修和保养

    厂房、设备、设施必须保持良好状态，正常情况下，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

6.3 清洗和消毒

6.3. 1应制定有效的清洗、消毒方法和制度，保证生产场所、生产设备的清洁卫生和安全，防止产品在

生产过程中被污染。

6.3.2 清洗和消毒方法必须安全、有效，采用的消毒剂和设备必须是经卫生许可的产品。
6.3.3 车间、设备、工器具操作台必须定期清洗和消毒，用洗涤剂和消毒剂处理后，必须将残留的洗涤

剂和消毒剂彻底冲洗干净。

6.3.4 更衣室、淋浴室、厕所必须经常清扫、清洗、定期消毒。

6.3.5 水处理车间和灌装车间门口的消毒池必须定期清洗并更换消毒液，保持其消毒的有效性。

6.3.6 空调机和净化空气口要定期清洗，保持清洁。

6.4 废弃 物处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必须及时清理并清除出厂，废弃物容器和存放场所应及时清洗和消毒。

6.5 除虫灭容

6.5. 1 厂区内及其周围应定期除虫灭害，防止害虫单生。

6.5.2 水处理车间和灌装车间内使用杀虫剂时，应按卫生部门的规定采取妥善措施，不得污染原水、包

装和产品，应尽量防止污染设备、操作台、工器具，使用杀虫剂后应将设备、操作台、工器具等彻底清洗

干净 。

6.5.3 厂区内禁 正饲养家禽、家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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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人卫生与健康要求

7. 1 卫生教育

    工厂应对新参加工作和临时参加工作的人员进行卫生安全教育和培训，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培训合

格证后方可从事生产活动，定期对企业职工进行相关卫生法规和卫生标准的宣传教育。做到教育有计

划，考核有标准，卫生培训制度化和规范化。

7.2 健康检查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

要时，应接受临时健康检查。工厂要建立职工健康档案。

7.3 个人卫生

7.3. 1生产人员必须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和戴戒指，勤洗澡、勤理发、勤换

衣服。

7.3.2 进水处理车间和灌装车间前，必须穿戴整洁的工作服、工作帽、工作鞋靴，工作服应盖住外衣，头

发不得露于帽外。必须洗手消毒，工作服和工作帽必须每天更换，定期消毒。不得穿戴工作服、工作帽、

工作鞋靴出车间。

7.3.3 不得将与生产无关的用品带人车间。

7.3.4 禁止在生产场所吸烟、进食及进行其他有碍制水卫生质量的活动。

8 生产过程的卫生要求

8.1 水处理工艺卫生要求

8.1.1 水处理工艺设计必须确保处理后的水质较原水水质更卫生安全，并符合相应卫生标准的要求，

乒 'r工艺流程应根据原水类型和水质特性，产品水质要求进行含理地设计。

8.1.2 水处理装置应定期维护(定期更换滤膜或滤料、定期反iY冼和清洗，检查滤膜性能)。以保障产

品质量恒定。

8.2 消毒

8.2. 1 凡采用臭氧装置对半成品水进行消毒的应控制好臭氧浓度和水流速，达到剩余臭氧浓度

。4 mg/L，以达到灭菌效果。
8.2.2 为防止臭氧对作业工人健康的影响，工作场所空气中臭氧浓度不应大于0. 1 mg/(m' " 8 h),

8.2.3 凡采用紫外线消毒装置的应注意选择紫外线灯管类型(其波长应在240 nm-280 nm杀菌峰值

之间，254 nm波长的紫外线杀菌力最强)，水层不超过2 cm，并控制流速，光照接触时间不低于10 s，要

求紫外线强度不得低于70 tw /cm'，要经常测定紫外线的强度，一旦紫外线强度降低到要求以下，应及

时更换，保持紫外线灯管表面的清洁。

8.2.4 严禁在成品水中加入防腐剂。

8.3 包装容器

8.3. 1 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要求。

8.3.2 外购的桶、瓶及盖子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应使用清洁卫生、防水的材料包装，运输车厢和贮存库

必须保持清洁，不得与有毒有害物混合运输储存，应有防尘、防污染措施。瓶子、瓶盖和桶盖禁止循环

使 用。

8.3.3 循环使用的桶必须是由聚碳酸酷(PC)材料制成，以保障多次回收后桶的完好质量。回收后必

须严格检查水桶是否破损、如果破损程度影响到水桶的密封、安全和水的卫生质量则不得再用，严格检

查是否受到其他污染物污染，污染程度如果经特殊清洗仍可能影响水卫生质量则不得再用。严禁使用

废料和回收旧PC料制成的桶或瓶。

8.3.4 所用的桶、瓶子及其盖子在灌装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清洗和消毒。经清洗、消毒后的桶、瓶及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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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不得检出。

8.4 灌装和包装

8.4. 1 灌装和封盖必须采用自动化设备，禁止人工灌装和封盖。

8.4.2 用于封盖的方法、设备和材料应能保证封口严密、不损害容器、不污染水质。

8.4.3 灌装封盖后的桶装水，桶口部分必须用热塑膜包裹密封，避免在贮存、运输和销售过程受到

污染 。

8.5 检捅(瓶)

8.5. 1 检桶和(或)检瓶人员上岗前至少经两周以上检桶和(或)检瓶训练。检桶和(或)检瓶人员的视

力应能满足工作需要，每工作45 min后应休息一段时间后再继续工作。

8.5.2 灌装封盖后必须逐个检查外观、灌装量、容器状况、封盖严密性和肉眼可见物等。

9 成品贮藏运输的卫生要求

9. 1 经检查合格的成品应贮藏于成品库，按品种和批次分类存放，不得相互混放。成品库严禁贮放有

害、有毒及其他有碍成品安全卫生的物品。

9.2 成品堆放时与地面、墙壁的距离不应小于10 cm，便于通风。严禁露天堆放或靠近热源。

9.3 成品库应干燥、通风、设有防尘、防鼠、防虫等设施。应定期清扫、消毒，保持卫生。

9.4 成品在贮存期间应定期进行外观检查，以保证其卫生质量。

9.5 成品运输时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的物品混装。各种运输工具应随时清洗、定期消毒，保证清

洁卫生 。

10 卫生质量检验管理

10. 1 工厂必须制定完善的卫生质量检测制度。

10.2 必须建立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产品质量检验室，配备经专业培训，取得专业考核合格证的检验人

员。实验室应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

10.3 检验室至少应具备下述卫生质量指标检验能力: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浑浊度、臭氧、电导率(纯

水),pH值、耗氧量(净水)和亚硝酸盐。

10. 4 每批产品投放市场前必须进行卫生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10.5 产品质量检验规则可参照瓶装饮用纯净水中检验规则进行。原水和产品水质量检验方法可根据

原水和产品类型不同分别参照生活饮水卫生检验规范和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进行。

10.6 建立规范和完整的检验记录及其档案，各项检验记录档案至少保留两年。


